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渝0230民初1305号

原告:殷素兰,女,1952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兴义镇水天坪5组77号,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5211294769。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波(原告之子)，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兴义镇水天坪5组77号,公民身份号码500230198605014872。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秀明，重庆市丰都县名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熊国发,男,1969年7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汶溪村4组278号,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907200294。
原告殷素兰与被告熊国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殷素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波、彭秀明、被告熊国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殷素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后续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341940.91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9月24日5时50分许，被告熊国发驾驶无号牌新达铃木牌电动三轮车，由丰都县高家镇文溪村往丰都县三合街道方向行驶，当车行驶至丰都县省道105线237KM+90M（兴义镇张家沟路段）时，与原告相撞致原告受伤，后被告送原告到丰都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脑挫裂伤伴脑内血肿，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枕骨骨折等，2018年9月24日转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同月27日转回丰都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18年4月9日好转出院，住院194天，后在丰都县兴义镇医院治疗。治疗期间被告支付丰都县人民医院医疗费29000元，护理费25880元，欠丰都县人民医院医疗费189000元。事故经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熊国发为全部过错，负事故全部责任，原告无过错无责任。原告的伤经司法鉴定为2级伤残，开颅术后伴软化灶形成属10级伤残，终身属完全护理依赖；营养时限24个月；需后续医疗费14万元。综上所述，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熊国发辩称，原告也存在过错，应当减轻赔偿责任，原告家庭困难没有赔偿能力，已经支付的赔偿金应扣减，请求酌定处理。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9月24日5时50分许，熊国发驾驶无号牌新达铃木牌电动三轮车，由丰都县高家镇文溪村往丰都县三合街道方向行驶，当车行驶至丰都县省道105线237KM+90M（兴义镇张家沟路段）时，与殷素兰擦挂致伤。当日上午送往丰都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脑挫裂伤伴脑内血肿，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枕骨骨折等，2017年9月24日下午转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同月27日转回丰都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18年4月9日好转出院，住院194天，后在丰都县兴义镇卫生院治疗。住院期间殷素兰花费的医疗费为，2017年9月24日在丰都县人民医院支付医疗费4006.77元，2017年9月24日至同年同月27日在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支付医疗费56086.13元，2018年5月14日至2018年7月213日期间丰都县兴义镇卫生院治疗花去医疗费5448.76元，其中统筹支付3935.92元，殷素兰支付为1512.84元。2017年9月27日至2018年4月9日殷素兰在丰都县人民医院住院期间未结算实际医疗费，无实收医疗费发票。被告熊国发支付原告殷素兰医疗费及护理费等共计54880元。事故经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被告熊国发为全部过错，负事故全部责任，原告殷素兰无过错无责任。重庆市丰都县名山法律服务所于2018年10月26日委托重庆市明正司法鉴定所对殷素兰的伤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所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鉴定意见，意见为1.殷素兰重型颅脑损伤致三肢瘫伴完全性失语属2级伤残，开颅术后伴软化灶形成属10级伤残。；2.殷素兰终身属完全护理依赖；3.营养时限24个月；4.殷素兰后续医疗费约为14万元，殷素兰支付鉴定费3550元。殷素兰系城镇居民。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病历记录、医疗费发票、鉴定发票、渝公交认字[2017]第00093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等证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熊国发在驾驶电动车过程中未尽谨慎驾驶的注意义务致伤原告殷素兰，被告熊国发存在过错，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殷素兰无过错，不承担责任。被告熊国发辩称，原告存在过错无证据支持其理由不能成立，辩称家庭经济困难，依法也不能成为减少赔偿责任理由，为此被告熊国发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对于赔偿金额计算为，1.医疗费按照医疗发票确定的，并结合殷素兰实际支付额计算，应为61605.74元；2.后续医疗费以司法鉴定意见确定的金额确定为140000元；3.护理费以原被告自认的10年为期限，以司法鉴定意见确定的完全护理依赖计算确定，计算为365天/年×10年×120元/天=438000元；4.残疾赔偿金为，32193元/年×15年×91%=439434.45元；5.住院伙食补助费为，60元/天×194天=11640元；6.营养费酌定为1000元；7.误工费，因原告已满60周岁，丧失劳动能力，因此该项不予计算；8.交通费酌定为300元；9.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35000元；10.鉴定费据实计算为3550元，合计1130530.19元，扣减被告熊国发已赔偿的费用54880元，被告熊国发还应赔偿原告殷素兰1075650.19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失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1、 被告熊国发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30日内赔偿原告殷素兰经济损失1075650.19元。
2、 驳回原告殷素兰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bookmark: _GoBack]案件受理费16877.46元，减半收取8438.73元，由原告殷素兰负担2100元本院决定予以免除，被告熊国发负担6338.7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孝安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杨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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